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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含各分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
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10月14日

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借款人名称

浙江昱辉阳光能源有限公司

浙江东兴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华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浦江杰昌水晶有限公司

合计

贷款余额

377,830,000.00

186,140,000.00

199,000,000.00

28,200,000.00

791,170,000.00

累计欠息（截止至 2019年7月20日）

1,689,589.03

1,654,236.37

2,787,248.26

350,684.41

6,481,758.07

其他从权利

2,139,232.00

983,284.00

1,051,100.00

94,249.00

4,267,865.00

担保人

浙江昱辉阳光能源有限公司、浙江昱辉阳光能源江苏有限公司、李仙寿、连夏荷

浙江东兴商厦股份有限公司、沈乾荣

浙江华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东阳世贸大酒店有限公司、许宝鸿

浙江蓝晶光学材料有限公司、王献廷、陈群燕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
转让给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
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4日

附：公告清单 单位：万元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958023703、0574-81873344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9月26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利息暂计

至2018年6月28日)，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序号

1

2

合计

借款人名称

舟山市蓬莱船舶修
造有限公司

舟山市蓬莱水产有
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岱山县泰莱船舶修理厂、王夏娣、叶龙平、岱山县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舟山市蓬莱船舶修造有限公
司

岱山县泰莱船舶修造厂、岱山县腾华水产有限公司、王夏娣、叶龙平、舟山市蓬莱船舶修造有限公
司、舟山市蓬莱水产有限公司、岱山县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主合同编号

33010120150032139、33010120150020047、33010120150019456、33010120150043444、33010120150012817、33010120150040154

33010120140043265、33010120150028984、33010120150042138、33010120150033584、33010120150042774、33010120150020259、
33010120150036238

本金余额

3894.42

3342.92

7237.34

利息余额

829.66

845.29

1674.95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金建中债权转让暨催收的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金建中签订的债权

转让协议（COAMC浙-2019-A-43-001），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特此将下表所列债权及相关权益转让的事实通知与该等债权及相
关权益有关的借款人、物权担保人和/或保证人、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责任人
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及其各自的承继人（“下称义务人”）。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
的出让人，金建中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各“义务人”
立即向金建中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或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若借款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
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联系人：
金先生，13906890513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金建中

2019年10月14日

序号

1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浙江皇冠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09北借1116号

债权本金余额（截至2019年8月15日）（元）

5,865,495.60

5,865,495.60

利息（元）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抵押人名称及/或保证人名称

浙江皇冠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抵押）、浙江万锦化纤有限公司（保证）、黄伟兴（保证）、黄美珍（保证）

张海珍与乐清宝瑞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张海珍与乐清宝瑞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19年10

月10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合同编号：[WF-TG-WF-2019-10-10]）, 张海
珍 已 将 其 合 法 拥 有 的 对 债 务 人 华 通 机 电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项 下 贷 款 本 金
33070000.00元及所有利息债权,及对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
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乐清宝

瑞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张海珍与乐清宝瑞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通知各借款
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乐清宝瑞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乐清宝瑞通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履行担保权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

特此公告
张海珍,联系电话：13858887551
乐清宝瑞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3905870353

2019年10月14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乐清宝瑞通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
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
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张海珍垫付的应由

债务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华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 2018 ]年[ 10 ]月[ 11 ]日）

合同编号

2014年授字第710603

本金

3307

利息

1058.626212

本息合计

4365.626212

担保人

耀华电器集团有限公司+鸿宝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李成文+李成伦担保+叶少勇位于山东章丘的商铺抵押686万元。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东支行与绍兴市斐洵服饰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东支行与绍兴市斐洵服饰有限公司签

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东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
列借款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保证合同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
绍兴市斐洵服饰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东支行特公告通知
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绍兴市斐洵服饰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
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绍兴市斐洵服饰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1-87833321、0571-87832908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东支行

绍兴市斐洵服饰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4日

清单：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户数

1

笔数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鸿宇皮革有限公司

贷款余额

3160

累计欠息

1772.36

基准日

2019年6月21日

保证人

绍兴县新强纺织有限公司、绍兴县中国轻纺城花王布业有限公司、汤鑫灿、陈纪华

象山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宁波凯勒电气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象山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宁波凯勒电气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象山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
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宁波凯勒电气有限公司。象山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宁波凯勒电气有限公司联合公告
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凯勒电气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宁波凯勒电气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象山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宁波凯勒电气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4日

（单位：万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4年5月29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宁波凯勒电气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
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

由宁波凯勒电气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
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
算责任。

序
号

1

借款人名称

宁波文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借款合同编号

甬象山DK2013102

债权本金

400

债权总额

4154462.19

担保人名称

象山滨海工业区海泰路51号、53号（土地使用权证：象国用2010第07161号；房屋所有权证：象房权证东陈乡字第2012-160031号；不动产抵押权证：象押（2013）第00529号登记证明号）。叶国华

担保合同编号

甬象山DK2013102-1


